
生物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

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重复率的相关规定 

 

为了规范毕业流程、提高培养质量，经生物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讨论决定，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重复率的相关规定如下： 

研究生毕业论文需经过研究生院组织的论文重复率检测，重复率

原则上不能高于 10%，通过后方可进行毕业论文的评审工作。对于重

复率高于 10%的，需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严格审查该毕业论文并按照

下述方式之一执行： 

一、认为现有论文符合本学科研究生申请答辩要求，准许继续进

行此次申请答辩流程； 

二、取消此次答辩资格，要求学生大幅修改论文，延期申请答辩。 

此规定从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 12 月申请毕业的研究生开始执

行。 

 

生物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

2021年 6月 7日 


